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1362號

原      告  永聯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錦麗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林志賢律師

            蔡昌霖律師

被      告  林利玲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之公司（中信房屋新莊幸福加

盟店）。又被告前於民國114年1月8日就其名下之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路00號之7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即新北

市○○區○○段000○號建物及同區段411地號土地，下合稱

系爭不動產)委託原告自114年1月8日起至6月30日進行銷

售，委託出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36,800,000元(嗣雙方同

意更改為32,000,000元，下稱系爭銷售契約)，雙方簽訂一

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銷售契約書)，由受雇於原告之

仲介人員即訴外人詹展權負責上開銷售業務，而詹展權與訴

外人中央友聯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中信房屋中央加

盟店，下稱中央店）進行合作共同銷售系爭不動產，嗣中央

店之仲介人員即訴外人蘇仲清於於114年2月6日下午3時，帶

同訴外人筌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筌壹公司)之監察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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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外人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現況，蘇仲清復於同年2月2

5日上午11時，再帶同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第

二次，駱邦誠遂於同2月26日代表筌壹公司下斡旋金，但被

告與筌壹公司對於系爭不動產價格差距甚鉅，經詹展權及蘇

仲清來回搓合，最後被告與駱邦誠同意於同3月18日見面詳

談買賣條件，不料在同年3月17日，原告接獲不知名人士來

電稱系爭不動產恐有凶宅疑慮，詹展權及蘇仲清基於仲介調

查及告知義務，先與被告之子即蔡建成了解情形並告知駱邦

成系爭不動產雖曾發生事故，但尚非達凶宅情形，駱邦誠表

示取消上開會面，詹展權即電話聯繫蔡建成取消面談，嗣駱

邦誠於同年3月19日通知原告因凶宅疑慮拒絕購買系爭不動

產，隨後蔡建成於同年3月23日來電告知系爭不動產已經被

告友人介紹賣出，雙方遂終止系爭銷售契約。然而，原告於

同年7月間赫然發現被告係於同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售

與筌壹公司，可見被告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而私下

交易。

　㈡被告上開行為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即筌壹公司私下成交，且

被告在提前終止系爭銷售契約後之3個月內與原告曾媒介交

易之筌壹公司完成交易，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3項約

定，原告自得以銷售總價百分之6，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9

20,000元(計算式：32,000,000元×6％＝1,920,000元)。退

步言之，縱使原告無法請求上開違約金，但被告與筌壹公司

於114年3月21日完成系爭不動產買賣交易，符合系爭銷售契

約第6條第2項第2款及第4款之約定，視同原告已完成仲介之

義務，原告自得依據前開約定向被告收取仲介服務報酬，其

數額以兩造約定之銷售總價金32,000,000元之百分之4計

算，故被告應給付原告仲介服務費為1,280,000元(計算式：

32,000,000元×4％＝1,280,000元)。為此，乃先位依系爭銷

售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備位依系爭銷

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仲介服務

費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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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㈢對被告陳述之意見：

　　被告雖辯稱不知筌壹公司為原告曾介紹之買方，惟：

　⒈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訴外人即被告兒媳

孫睿凌接待，且詹展權、蘇仲清曾告知被告筌壹公司資訊，

又依證人詹展權到庭之證述，可知被告確實知道原告帶看之

買方為筌壹公司，被告辯稱不知買方身分云云，實屬無稽。

　⒉依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被告與其委託之德隆不動產經紀有

限公司（下稱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蘇博銘初次聯繫時，蘇

博銘表示買方即筌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足證被告明知買

方為筌壹公司，且該對話並無被告與蘇博銘討論至系爭不動

產看屋之對話，若非原告先前帶同駱邦誠前往看屋2次，筌

壹公司豈會隨即決定購買系爭房屋，是筌壹公司確為原告覓

得之潛在買方。

　⒊系爭銷售契約並非專約，倘被告係經由其他仲介賣出系爭不

動產，大可如實相告，被告之子蔡建成卻謊係經由被告之朋

友介紹賣出，足見其私下成交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

費。

　⒋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僅600,000元，遠低

於被告依系爭銷售契約應支付與原告之服務費1,280,000

元，益徵被告確有規避支付服務費與原告之意圖。

　⒌依據證人駱邦誠證述：第一次看系爭房屋時，是孫睿凌幫我

及仲介開門，114年3月21日簽訂買賣契約時，我、蘇博銘、

蔡建成及孫睿凌都有在場等語，可知駱邦誠由蘇仲清帶看

時，早已認識孫睿凌，且帶看、簽約時孫睿凌均在場，被告

不可能不知荃壹公司係原告帶看之客戶。

　⒍至證人駱邦誠雖又證稱：蘇仲清沒有將荃壹公司介紹與被告

或其家人。訴外人即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高國金向我表示其

可仲介系爭不動產，我回應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但價

格無法談成，高國金遂表示可以爭取看看等語，然德隆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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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時始聯繫蔡建成，並於同日與被告

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

駱邦誠推薦系爭不動產，是證人駱邦誠此部分證述應係偏袒

被告之詞，不足採信。另證人蘇博銘固證述被告所提出之錄

音譯文內容為正確，然此部分證述與蔡建成取得聯繫之時間

及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不符，且其僅簡單瀏覽該譯文即可辨

識為其與蔡建成間之對話，顯係偏袒被告且臨訟杜撰之詞，

證詞不足採信。

二、被告則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所謂私下成交應限縮於

不動產仲介業者已促成買賣雙方達成契約意思合致，且非透

過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成交之情形。而系爭銷售契約僅為

「一般委託」而非「專任委託」，且原告遲未尋得符合被告

開價之買方，被告遂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始因德隆

不動產公司之居間而尋得買方並成交，是被告係透過其他不

動產仲介業者成交系爭不動產；又依證人詹展權、駱邦誠之

證述，可知原告並未促成被告與荃壹公司達成買賣之意思合

致，非屬私下成交；再者，原告從未告知潛在買方之姓名，

被告亦不知最終成交之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屋況之人，此

由證人詹展權、蘇仲清之證述均可證，是被告無規避服務費

之意圖。至被告給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服務費固低於

系爭銷售契約之約定，然此因德隆不動產公司為促成交易而

自願降低服務費為2%，並非被告所要求，不能以此推斷被告

與德隆不動產公司合謀，並認被告係要規避服務費。從而，

被告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與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

項、第3項約定不符，原告自不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

服務費或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8日委託原告銷售系爭不動產，委

託銷售價格為36,800,000元（嗣雙方同意更改為32,000,000

元），並簽立系爭銷售契約書；原告曾2次帶同駱邦誠至系

爭不動產查看屋況；嗣被告於114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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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與荃壹公司，兩造另於114年3月23日合意終止系爭銷售契

約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銷售契約書影本、系爭不動產謄

本、駱邦誠名片、荃壹公司商工登記資料、確認書、附停止

條件定金（斡旋金）委託書、原告職員與駱邦誠、蔡建成之

對話紀錄、系爭不動產實價登錄查詢結果等件為證，且為被

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意圖規避仲介服務費，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

與荃壹公司，符合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

第3項之要件，原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

介服務費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則本件爭點厥為：被告有

無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

定？茲析述如下：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

意旨參照）。次按媒介居間人固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為

限，始得請求報酬，但委託人為避免報酬之支付，故意拒絕

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由自己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

之契約者，依誠實信用原則，仍應支付報酬」（最高法院58

年度台上字第2929號判例要旨）。反之，如委託人非為避免

報酬之支付，亦非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與

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即應解釋為無須支付報酬。

　⒉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

項約定：「買賣成交者，乙方（指原告）得向甲方（指被

告）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最高

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約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視為乙方已完成仲介之義務，甲方仍應支付第一項約定之服

務報酬予乙方（二）甲方與乙方覓得之買方私下成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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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方提前終止本契約或委託期間屆滿後三個月內與乙

方所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成交者，但經

其他不動產仲介業之謀介而成交者，不在此限。前項（二）

至（四）情形，甲方應另支付乙方按本契約書約定之銷售總

價百分之六計算之違約金。」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

款、第4款約定被告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私下交易者或與原

告所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於一定期間內

成交者，視為原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觀

其目的，係在於防止被告藉由原告取得買方之資訊，私下逕

與買方就系爭不動產進行買賣，以此不正當之手法，規避其

給付服務報酬義務之情事，反之，倘被告無此意圖，應認即

與前開約定之要件不符。

　⒊經查，證人詹展權證稱：在仲介時，因為擔心買賣雙方私下

聯繫，我們不會明確把買方的資料告知賣方等語（本院卷第

188頁），證人蘇仲清證稱：我沒有把駱邦誠下斡旋及斡旋

金額等事告知賣方，但我有告訴詹展權，我不知道詹展權有

無轉告賣方。在第一次帶看屋時，我有向孫睿凌提及買方是

停車場設備維修業者，但沒有提到駱邦誠完整姓名及荃壹公

司名稱等語（本院卷第194、195頁），證人駱邦誠證稱：蘇

仲清帶看系爭不動產時，沒有將我的姓名或荃壹公司的名稱

介紹給被告或其家人。在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成交系爭不動

產前，我或荃壹公司沒有與被告私下聯絡過，完全不認識對

方等語（本院卷第233頁），證人蘇博銘證稱：在我與被告

接洽後直到簽約前，我都沒有告知買方為荃壹公司，是成交

簽約當天才告訴被告，我也不曾將荃壹公司已透過原告查看

系爭房屋現況之事告知被告等語（本院卷第239、240頁），

可見原告確未告知被告潛在買方之身分資訊，在成交系爭不

動產前，駱邦誠或荃壹公司也未與被告私下聯繫，德隆不動

產公司於成交之前，也沒有提及買方為荃壹公司，則被告辯

稱其不知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之買方乙情，尚非無稽。

　⒋證人駱邦誠復證稱：我總共查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都是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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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清帶看。我有請他幫忙談價格，他說可以和屋主談看看，

但之後蘇仲清說沒有辦法談成我們要的價格，所以我們就找

另外的仲介也就是德隆不動產公司，看還有沒有附近的不動

產。我是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的高金國聯繫，他是之前買賣房

屋認識的業務。他跟我介紹時，表示附近還有系爭不動產在

出售，我和他表示我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但價格沒有辦法

談成，高金國就說可以爭取看看。最後會透過德隆不動產公

司成交，是因為高金國同事即蘇博銘談的價格比較低等語

（本院卷第233至236頁），核與證人蘇博銘證稱：駱邦誠是

我同事高金國的客戶，他提出新莊、三重一帶廠房的需求，

希望我們公司幫忙尋找。我得知這個資訊後，就到系爭不動

產按門鈴，表示有意仲介，並留下名片，後續也有拜訪幾次

及書信連絡，之後是蔡建成回電給我，並簽委託書。荃壹公

司最後不選擇透過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而是經由我們公司

成交，是因為被告沒有辦法接受原告談的價格，而我們公司

積極與被告聯繫才談成等語（本院卷第238至240頁）相符，

復與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105頁）勾稽吻

合，是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述應屬可信。故依駱邦誠、

蘇博銘前開所述及前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係因德隆不動產

公司仲介蘇博銘與其聯繫委託銷售不動產事宜，之後才委由

德隆不動產公司銷售系爭不動產，則被告辯稱因原告未尋得

符合其開價之買方，始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等語，亦

非無稽。

　⒌原告雖主張德隆不動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始與被告簽立

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駱邦

誠推薦系爭不動產，證人駱邦誠所為證述係偏袒被告之詞，

惟不動產仲介業者本會掌握其業務區域有哪些不動產正銷售

中，在得知銷售中不動產符合客戶尋找之條件後，為促成績

效，縱使尚未取得委託，亦非無可能先向客戶介紹該不動

產，事後再向該不動產所有權人接洽，此由證人蘇博銘上開

證述可明，是原告以此質疑證人駱邦誠偏袒被告，自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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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實據證明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

述有何故意維護被告之情形，是其空言主張駱邦誠、蘇博銘

證述不可信，自非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孫睿凌

接待，且筌壹公司係製作停車廠設備之公司乙節，業經詹展

權、蘇仲清告知被告，被告不可能不知買方為筌壹公司云

云，惟詹展權及蘇仲清均證稱不曾也不會告知被告關於買方

之姓名，避免私下交易，且原告自承曾多次帶同其他買方查

看系爭不動產，則被告或孫睿凌是否僅因駱邦誠2次看屋即

可得知買方之身分為筌壹公司，實非無疑，故原告此部分主

張，純屬主觀臆測，不足採信。

　⒎原告另主張於蘇博銘與蔡建成聯繫時，蘇博銘表示買方即筌

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可見被告確知買方為筌壹公司，惟

觀諸被告所提出之蘇博銘與蔡建成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

（本院卷第105頁），可見蘇博銘係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

繫上您，買方很開心」等語，並未提及買方為筌壹公司，佐

以蘇博銘為此通訊軟體對話之前，已經先與蔡建成電話聯繫

乙情，業經蘇博銘證述明確，則非無可能係蘇博銘之前以有

潛在買方與被告接洽，之後蔡建成電話聯繫蘇博銘表示同意

委託銷售，蘇博銘再回報與筌壹公司，並接洽雙方討論買賣

事宜，是縱使蘇博銘向蔡建成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繫上

您，買方很開心」等語，亦不足以推斷被告知悉買方為筌壹

公司。

　⒏原告再主張蔡建成謊稱係經由友人賣出系爭不動產，係因其

意圖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隱瞞上情云云，惟蔡建成

未如實相告被告係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乙節

之原因多端，亦非無可能係被告不願指摘原告仲介不力，無

法為其談成更低之價格，始含蓄表示經由友人介紹成交所

致，尚難以此推論被告係有意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不

願告知實情；原告又主張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

費用遠低於應給付與原告之服務費，堪認被告有規避支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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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費之意圖，惟證人蘇博銘證稱：原本與被告約定4%之服務

費，但後來沒有收到4%，因為實際成交價格沒有達到被告設

定的價格，所以以服務費折讓等語（本院卷第240頁），可

見被告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約定之仲介服務費之計算方式，原

與系爭銷售契約相同，均為成交價4%，僅因德隆不動產公司

為促成交易，而願意折讓服務費，自不能以被告支付與德隆

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較低，遽謂被告係要規避支付服務費

與原告。

　⒐準此，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係意圖規避支付仲介服務費與原

告，始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而被告又係經由德

隆不動產公司之居間始完成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則被告出賣

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之行為，並未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

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從而，原告依前開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介服務費，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

款、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語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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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1362號
原      告  永聯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錦麗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林志賢律師
            蔡昌霖律師
被      告  林利玲  


訴訟代理人  張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之公司（中信房屋新莊幸福加盟店）。又被告前於民國114年1月8日就其名下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之7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及同區段411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委託原告自114年1月8日起至6月30日進行銷售，委託出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36,800,000元(嗣雙方同意更改為32,000,000元，下稱系爭銷售契約)，雙方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銷售契約書)，由受雇於原告之仲介人員即訴外人詹展權負責上開銷售業務，而詹展權與訴外人中央友聯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中信房屋中央加盟店，下稱中央店）進行合作共同銷售系爭不動產，嗣中央店之仲介人員即訴外人蘇仲清於於114年2月6日下午3時，帶同訴外人筌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筌壹公司)之監察人即訴外人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現況，蘇仲清復於同年2月25日上午11時，再帶同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第二次，駱邦誠遂於同2月26日代表筌壹公司下斡旋金，但被告與筌壹公司對於系爭不動產價格差距甚鉅，經詹展權及蘇仲清來回搓合，最後被告與駱邦誠同意於同3月18日見面詳談買賣條件，不料在同年3月17日，原告接獲不知名人士來電稱系爭不動產恐有凶宅疑慮，詹展權及蘇仲清基於仲介調查及告知義務，先與被告之子即蔡建成了解情形並告知駱邦成系爭不動產雖曾發生事故，但尚非達凶宅情形，駱邦誠表示取消上開會面，詹展權即電話聯繫蔡建成取消面談，嗣駱邦誠於同年3月19日通知原告因凶宅疑慮拒絕購買系爭不動產，隨後蔡建成於同年3月23日來電告知系爭不動產已經被告友人介紹賣出，雙方遂終止系爭銷售契約。然而，原告於同年7月間赫然發現被告係於同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售與筌壹公司，可見被告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而私下交易。
　㈡被告上開行為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即筌壹公司私下成交，且被告在提前終止系爭銷售契約後之3個月內與原告曾媒介交易之筌壹公司完成交易，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原告自得以銷售總價百分之6，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920,000元(計算式：32,000,000元×6％＝1,920,000元)。退步言之，縱使原告無法請求上開違約金，但被告與筌壹公司於114年3月21日完成系爭不動產買賣交易，符合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及第4款之約定，視同原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原告自得依據前開約定向被告收取仲介服務報酬，其數額以兩造約定之銷售總價金32,000,000元之百分之4計算，故被告應給付原告仲介服務費為1,280,000元(計算式：32,000,000元×4％＝1,280,000元)。為此，乃先位依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備位依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仲介服務費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對被告陳述之意見：
　　被告雖辯稱不知筌壹公司為原告曾介紹之買方，惟：
　⒈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訴外人即被告兒媳孫睿凌接待，且詹展權、蘇仲清曾告知被告筌壹公司資訊，又依證人詹展權到庭之證述，可知被告確實知道原告帶看之買方為筌壹公司，被告辯稱不知買方身分云云，實屬無稽。
　⒉依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被告與其委託之德隆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蘇博銘初次聯繫時，蘇博銘表示買方即筌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足證被告明知買方為筌壹公司，且該對話並無被告與蘇博銘討論至系爭不動產看屋之對話，若非原告先前帶同駱邦誠前往看屋2次，筌壹公司豈會隨即決定購買系爭房屋，是筌壹公司確為原告覓得之潛在買方。
　⒊系爭銷售契約並非專約，倘被告係經由其他仲介賣出系爭不動產，大可如實相告，被告之子蔡建成卻謊係經由被告之朋友介紹賣出，足見其私下成交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
　⒋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僅600,000元，遠低於被告依系爭銷售契約應支付與原告之服務費1,280,000元，益徵被告確有規避支付服務費與原告之意圖。
　⒌依據證人駱邦誠證述：第一次看系爭房屋時，是孫睿凌幫我及仲介開門，114年3月21日簽訂買賣契約時，我、蘇博銘、蔡建成及孫睿凌都有在場等語，可知駱邦誠由蘇仲清帶看時，早已認識孫睿凌，且帶看、簽約時孫睿凌均在場，被告不可能不知荃壹公司係原告帶看之客戶。
　⒍至證人駱邦誠雖又證稱：蘇仲清沒有將荃壹公司介紹與被告或其家人。訴外人即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高國金向我表示其可仲介系爭不動產，我回應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但價格無法談成，高國金遂表示可以爭取看看等語，然德隆不動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時始聯繫蔡建成，並於同日與被告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駱邦誠推薦系爭不動產，是證人駱邦誠此部分證述應係偏袒被告之詞，不足採信。另證人蘇博銘固證述被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內容為正確，然此部分證述與蔡建成取得聯繫之時間及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不符，且其僅簡單瀏覽該譯文即可辨識為其與蔡建成間之對話，顯係偏袒被告且臨訟杜撰之詞，證詞不足採信。
二、被告則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所謂私下成交應限縮於不動產仲介業者已促成買賣雙方達成契約意思合致，且非透過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成交之情形。而系爭銷售契約僅為「一般委託」而非「專任委託」，且原告遲未尋得符合被告開價之買方，被告遂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始因德隆不動產公司之居間而尋得買方並成交，是被告係透過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成交系爭不動產；又依證人詹展權、駱邦誠之證述，可知原告並未促成被告與荃壹公司達成買賣之意思合致，非屬私下成交；再者，原告從未告知潛在買方之姓名，被告亦不知最終成交之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屋況之人，此由證人詹展權、蘇仲清之證述均可證，是被告無規避服務費之意圖。至被告給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服務費固低於系爭銷售契約之約定，然此因德隆不動產公司為促成交易而自願降低服務費為2%，並非被告所要求，不能以此推斷被告與德隆不動產公司合謀，並認被告係要規避服務費。從而，被告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與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3項約定不符，原告自不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費或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8日委託原告銷售系爭不動產，委託銷售價格為36,800,000元（嗣雙方同意更改為32,000,000元），並簽立系爭銷售契約書；原告曾2次帶同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嗣被告於114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售與荃壹公司，兩造另於114年3月23日合意終止系爭銷售契約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銷售契約書影本、系爭不動產謄本、駱邦誠名片、荃壹公司商工登記資料、確認書、附停止條件定金（斡旋金）委託書、原告職員與駱邦誠、蔡建成之對話紀錄、系爭不動產實價登錄查詢結果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意圖規避仲介服務費，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符合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要件，原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介服務費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則本件爭點厥為：被告有無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茲析述如下：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媒介居間人固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為限，始得請求報酬，但委託人為避免報酬之支付，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由自己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依誠實信用原則，仍應支付報酬」（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2929號判例要旨）。反之，如委託人非為避免報酬之支付，亦非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即應解釋為無須支付報酬。
　⒉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約定：「買賣成交者，乙方（指原告）得向甲方（指被告）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約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視為乙方已完成仲介之義務，甲方仍應支付第一項約定之服務報酬予乙方（二）甲方與乙方覓得之買方私下成交者。（四）甲方提前終止本契約或委託期間屆滿後三個月內與乙方所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成交者，但經其他不動產仲介業之謀介而成交者，不在此限。前項（二）至（四）情形，甲方應另支付乙方按本契約書約定之銷售總價百分之六計算之違約金。」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約定被告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私下交易者或與原告所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於一定期間內成交者，視為原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觀其目的，係在於防止被告藉由原告取得買方之資訊，私下逕與買方就系爭不動產進行買賣，以此不正當之手法，規避其給付服務報酬義務之情事，反之，倘被告無此意圖，應認即與前開約定之要件不符。
　⒊經查，證人詹展權證稱：在仲介時，因為擔心買賣雙方私下聯繫，我們不會明確把買方的資料告知賣方等語（本院卷第188頁），證人蘇仲清證稱：我沒有把駱邦誠下斡旋及斡旋金額等事告知賣方，但我有告訴詹展權，我不知道詹展權有無轉告賣方。在第一次帶看屋時，我有向孫睿凌提及買方是停車場設備維修業者，但沒有提到駱邦誠完整姓名及荃壹公司名稱等語（本院卷第194、195頁），證人駱邦誠證稱：蘇仲清帶看系爭不動產時，沒有將我的姓名或荃壹公司的名稱介紹給被告或其家人。在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成交系爭不動產前，我或荃壹公司沒有與被告私下聯絡過，完全不認識對方等語（本院卷第233頁），證人蘇博銘證稱：在我與被告接洽後直到簽約前，我都沒有告知買方為荃壹公司，是成交簽約當天才告訴被告，我也不曾將荃壹公司已透過原告查看系爭房屋現況之事告知被告等語（本院卷第239、240頁），可見原告確未告知被告潛在買方之身分資訊，在成交系爭不動產前，駱邦誠或荃壹公司也未與被告私下聯繫，德隆不動產公司於成交之前，也沒有提及買方為荃壹公司，則被告辯稱其不知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之買方乙情，尚非無稽。
　⒋證人駱邦誠復證稱：我總共查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都是蘇仲清帶看。我有請他幫忙談價格，他說可以和屋主談看看，但之後蘇仲清說沒有辦法談成我們要的價格，所以我們就找另外的仲介也就是德隆不動產公司，看還有沒有附近的不動產。我是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的高金國聯繫，他是之前買賣房屋認識的業務。他跟我介紹時，表示附近還有系爭不動產在出售，我和他表示我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但價格沒有辦法談成，高金國就說可以爭取看看。最後會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成交，是因為高金國同事即蘇博銘談的價格比較低等語（本院卷第233至236頁），核與證人蘇博銘證稱：駱邦誠是我同事高金國的客戶，他提出新莊、三重一帶廠房的需求，希望我們公司幫忙尋找。我得知這個資訊後，就到系爭不動產按門鈴，表示有意仲介，並留下名片，後續也有拜訪幾次及書信連絡，之後是蔡建成回電給我，並簽委託書。荃壹公司最後不選擇透過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而是經由我們公司成交，是因為被告沒有辦法接受原告談的價格，而我們公司積極與被告聯繫才談成等語（本院卷第238至240頁）相符，復與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105頁）勾稽吻合，是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述應屬可信。故依駱邦誠、蘇博銘前開所述及前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係因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蘇博銘與其聯繫委託銷售不動產事宜，之後才委由德隆不動產公司銷售系爭不動產，則被告辯稱因原告未尋得符合其開價之買方，始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等語，亦非無稽。
　⒌原告雖主張德隆不動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始與被告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駱邦誠推薦系爭不動產，證人駱邦誠所為證述係偏袒被告之詞，惟不動產仲介業者本會掌握其業務區域有哪些不動產正銷售中，在得知銷售中不動產符合客戶尋找之條件後，為促成績效，縱使尚未取得委託，亦非無可能先向客戶介紹該不動產，事後再向該不動產所有權人接洽，此由證人蘇博銘上開證述可明，是原告以此質疑證人駱邦誠偏袒被告，自非可採。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實據證明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述有何故意維護被告之情形，是其空言主張駱邦誠、蘇博銘證述不可信，自非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孫睿凌接待，且筌壹公司係製作停車廠設備之公司乙節，業經詹展權、蘇仲清告知被告，被告不可能不知買方為筌壹公司云云，惟詹展權及蘇仲清均證稱不曾也不會告知被告關於買方之姓名，避免私下交易，且原告自承曾多次帶同其他買方查看系爭不動產，則被告或孫睿凌是否僅因駱邦誠2次看屋即可得知買方之身分為筌壹公司，實非無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純屬主觀臆測，不足採信。
　⒎原告另主張於蘇博銘與蔡建成聯繫時，蘇博銘表示買方即筌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可見被告確知買方為筌壹公司，惟觀諸被告所提出之蘇博銘與蔡建成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105頁），可見蘇博銘係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繫上您，買方很開心」等語，並未提及買方為筌壹公司，佐以蘇博銘為此通訊軟體對話之前，已經先與蔡建成電話聯繫乙情，業經蘇博銘證述明確，則非無可能係蘇博銘之前以有潛在買方與被告接洽，之後蔡建成電話聯繫蘇博銘表示同意委託銷售，蘇博銘再回報與筌壹公司，並接洽雙方討論買賣事宜，是縱使蘇博銘向蔡建成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繫上您，買方很開心」等語，亦不足以推斷被告知悉買方為筌壹公司。
　⒏原告再主張蔡建成謊稱係經由友人賣出系爭不動產，係因其意圖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隱瞞上情云云，惟蔡建成未如實相告被告係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乙節之原因多端，亦非無可能係被告不願指摘原告仲介不力，無法為其談成更低之價格，始含蓄表示經由友人介紹成交所致，尚難以此推論被告係有意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不願告知實情；原告又主張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遠低於應給付與原告之服務費，堪認被告有規避支付服務費之意圖，惟證人蘇博銘證稱：原本與被告約定4%之服務費，但後來沒有收到4%，因為實際成交價格沒有達到被告設定的價格，所以以服務費折讓等語（本院卷第240頁），可見被告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約定之仲介服務費之計算方式，原與系爭銷售契約相同，均為成交價4%，僅因德隆不動產公司為促成交易，而願意折讓服務費，自不能以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較低，遽謂被告係要規避支付服務費與原告。
　⒐準此，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係意圖規避支付仲介服務費與原告，始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而被告又係經由德隆不動產公司之居間始完成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則被告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之行為，並未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從而，原告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介服務費，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語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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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永聯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錦麗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林志賢律師

            蔡昌霖律師

被      告  林利玲  



訴訟代理人  張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之公司（中信房屋新莊幸福加

    盟店）。又被告前於民國114年1月8日就其名下之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路00號之7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

    ○○段000○號建物及同區段411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不動產)

    委託原告自114年1月8日起至6月30日進行銷售，委託出售價

    格為新臺幣(下同)36,800,000元(嗣雙方同意更改為32,000,

    000元，下稱系爭銷售契約)，雙方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

    (下稱系爭銷售契約書)，由受雇於原告之仲介人員即訴外人

    詹展權負責上開銷售業務，而詹展權與訴外人中央友聯不動

    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中信房屋中央加盟店，下稱中央店

    ）進行合作共同銷售系爭不動產，嗣中央店之仲介人員即訴

    外人蘇仲清於於114年2月6日下午3時，帶同訴外人筌壹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筌壹公司)之監察人即訴外人駱邦誠至系

    爭不動產查看現況，蘇仲清復於同年2月25日上午11時，再

    帶同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第二次，駱邦誠遂於

    同2月26日代表筌壹公司下斡旋金，但被告與筌壹公司對於

    系爭不動產價格差距甚鉅，經詹展權及蘇仲清來回搓合，最

    後被告與駱邦誠同意於同3月18日見面詳談買賣條件，不料

    在同年3月17日，原告接獲不知名人士來電稱系爭不動產恐

    有凶宅疑慮，詹展權及蘇仲清基於仲介調查及告知義務，先

    與被告之子即蔡建成了解情形並告知駱邦成系爭不動產雖曾

    發生事故，但尚非達凶宅情形，駱邦誠表示取消上開會面，

    詹展權即電話聯繫蔡建成取消面談，嗣駱邦誠於同年3月19

    日通知原告因凶宅疑慮拒絕購買系爭不動產，隨後蔡建成於

    同年3月23日來電告知系爭不動產已經被告友人介紹賣出，

    雙方遂終止系爭銷售契約。然而，原告於同年7月間赫然發

    現被告係於同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售與筌壹公司，可

    見被告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而私下交易。

　㈡被告上開行為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即筌壹公司私下成交，且

    被告在提前終止系爭銷售契約後之3個月內與原告曾媒介交

    易之筌壹公司完成交易，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

    ，原告自得以銷售總價百分之6，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920

    ,000元(計算式：32,000,000元×6％＝1,920,000元)。退步言

    之，縱使原告無法請求上開違約金，但被告與筌壹公司於11

    4年3月21日完成系爭不動產買賣交易，符合系爭銷售契約第

    6條第2項第2款及第4款之約定，視同原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

    ，原告自得依據前開約定向被告收取仲介服務報酬，其數額

    以兩造約定之銷售總價金32,000,000元之百分之4計算，故

    被告應給付原告仲介服務費為1,280,000元(計算式：32,000

    ,000元×4％＝1,280,000元)。為此，乃先位依系爭銷售契約第

    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備位依系爭銷售契約第

    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仲介服務費等語。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對被告陳述之意見：

　　被告雖辯稱不知筌壹公司為原告曾介紹之買方，惟：

　⒈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訴外人即被告兒媳孫

    睿凌接待，且詹展權、蘇仲清曾告知被告筌壹公司資訊，又

    依證人詹展權到庭之證述，可知被告確實知道原告帶看之買

    方為筌壹公司，被告辯稱不知買方身分云云，實屬無稽。

　⒉依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被告與其委託之德隆不動產經紀有

    限公司（下稱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蘇博銘初次聯繫時，蘇

    博銘表示買方即筌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足證被告明知買

    方為筌壹公司，且該對話並無被告與蘇博銘討論至系爭不動

    產看屋之對話，若非原告先前帶同駱邦誠前往看屋2次，筌

    壹公司豈會隨即決定購買系爭房屋，是筌壹公司確為原告覓

    得之潛在買方。

　⒊系爭銷售契約並非專約，倘被告係經由其他仲介賣出系爭不

    動產，大可如實相告，被告之子蔡建成卻謊係經由被告之朋

    友介紹賣出，足見其私下成交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

    。

　⒋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僅600,000元，遠低於

    被告依系爭銷售契約應支付與原告之服務費1,280,000元，

    益徵被告確有規避支付服務費與原告之意圖。

　⒌依據證人駱邦誠證述：第一次看系爭房屋時，是孫睿凌幫我

    及仲介開門，114年3月21日簽訂買賣契約時，我、蘇博銘、

    蔡建成及孫睿凌都有在場等語，可知駱邦誠由蘇仲清帶看時

    ，早已認識孫睿凌，且帶看、簽約時孫睿凌均在場，被告不

    可能不知荃壹公司係原告帶看之客戶。

　⒍至證人駱邦誠雖又證稱：蘇仲清沒有將荃壹公司介紹與被告

    或其家人。訴外人即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高國金向我表示其

    可仲介系爭不動產，我回應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但價

    格無法談成，高國金遂表示可以爭取看看等語，然德隆不動

    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時始聯繫蔡建成，並於同日與被告

    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

    駱邦誠推薦系爭不動產，是證人駱邦誠此部分證述應係偏袒

    被告之詞，不足採信。另證人蘇博銘固證述被告所提出之錄

    音譯文內容為正確，然此部分證述與蔡建成取得聯繫之時間

    及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不符，且其僅簡單瀏覽該譯文即可辨

    識為其與蔡建成間之對話，顯係偏袒被告且臨訟杜撰之詞，

    證詞不足採信。

二、被告則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所謂私下成交應限縮於

    不動產仲介業者已促成買賣雙方達成契約意思合致，且非透

    過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成交之情形。而系爭銷售契約僅為「

    一般委託」而非「專任委託」，且原告遲未尋得符合被告開

    價之買方，被告遂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始因德隆不

    動產公司之居間而尋得買方並成交，是被告係透過其他不動

    產仲介業者成交系爭不動產；又依證人詹展權、駱邦誠之證

    述，可知原告並未促成被告與荃壹公司達成買賣之意思合致

    ，非屬私下成交；再者，原告從未告知潛在買方之姓名，被

    告亦不知最終成交之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屋況之人，此由

    證人詹展權、蘇仲清之證述均可證，是被告無規避服務費之

    意圖。至被告給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服務費固低於系

    爭銷售契約之約定，然此因德隆不動產公司為促成交易而自

    願降低服務費為2%，並非被告所要求，不能以此推斷被告與

    德隆不動產公司合謀，並認被告係要規避服務費。從而，被

    告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與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

    、第3項約定不符，原告自不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

    務費或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8日委託原告銷售系爭不動產，委託

    銷售價格為36,800,000元（嗣雙方同意更改為32,000,000元

    ），並簽立系爭銷售契約書；原告曾2次帶同駱邦誠至系爭

    不動產查看屋況；嗣被告於114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售

    與荃壹公司，兩造另於114年3月23日合意終止系爭銷售契約

    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銷售契約書影本、系爭不動產謄本、

    駱邦誠名片、荃壹公司商工登記資料、確認書、附停止條件

    定金（斡旋金）委託書、原告職員與駱邦誠、蔡建成之對話

    紀錄、系爭不動產實價登錄查詢結果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意圖規避仲介服務費，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

    與荃壹公司，符合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

    第3項之要件，原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

    介服務費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則本件爭點厥為：被告有

    無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

    定？茲析述如下：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

    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

    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

    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

    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

    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

    意旨參照）。次按媒介居間人固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為

    限，始得請求報酬，但委託人為避免報酬之支付，故意拒絕

    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由自己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

    之契約者，依誠實信用原則，仍應支付報酬」（最高法院58

    年度台上字第2929號判例要旨）。反之，如委託人非為避免

    報酬之支付，亦非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與

    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即應解釋為無須支付報酬。

　⒉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

    項約定：「買賣成交者，乙方（指原告）得向甲方（指被告

    ）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最高不

    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約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視

    為乙方已完成仲介之義務，甲方仍應支付第一項約定之服務

    報酬予乙方（二）甲方與乙方覓得之買方私下成交者。（四

    ）甲方提前終止本契約或委託期間屆滿後三個月內與乙方所

    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成交者，但經其他

    不動產仲介業之謀介而成交者，不在此限。前項（二）至（

    四）情形，甲方應另支付乙方按本契約書約定之銷售總價百

    分之六計算之違約金。」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

    第4款約定被告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私下交易者或與原告所

    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於一定期間內成交

    者，視為原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觀其目

    的，係在於防止被告藉由原告取得買方之資訊，私下逕與買

    方就系爭不動產進行買賣，以此不正當之手法，規避其給付

    服務報酬義務之情事，反之，倘被告無此意圖，應認即與前

    開約定之要件不符。

　⒊經查，證人詹展權證稱：在仲介時，因為擔心買賣雙方私下

    聯繫，我們不會明確把買方的資料告知賣方等語（本院卷第

    188頁），證人蘇仲清證稱：我沒有把駱邦誠下斡旋及斡旋

    金額等事告知賣方，但我有告訴詹展權，我不知道詹展權有

    無轉告賣方。在第一次帶看屋時，我有向孫睿凌提及買方是

    停車場設備維修業者，但沒有提到駱邦誠完整姓名及荃壹公

    司名稱等語（本院卷第194、195頁），證人駱邦誠證稱：蘇

    仲清帶看系爭不動產時，沒有將我的姓名或荃壹公司的名稱

    介紹給被告或其家人。在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成交系爭不動

    產前，我或荃壹公司沒有與被告私下聯絡過，完全不認識對

    方等語（本院卷第233頁），證人蘇博銘證稱：在我與被告

    接洽後直到簽約前，我都沒有告知買方為荃壹公司，是成交

    簽約當天才告訴被告，我也不曾將荃壹公司已透過原告查看

    系爭房屋現況之事告知被告等語（本院卷第239、240頁），

    可見原告確未告知被告潛在買方之身分資訊，在成交系爭不

    動產前，駱邦誠或荃壹公司也未與被告私下聯繫，德隆不動

    產公司於成交之前，也沒有提及買方為荃壹公司，則被告辯

    稱其不知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之買方乙情，尚非無稽。

　⒋證人駱邦誠復證稱：我總共查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都是蘇仲

    清帶看。我有請他幫忙談價格，他說可以和屋主談看看，但

    之後蘇仲清說沒有辦法談成我們要的價格，所以我們就找另

    外的仲介也就是德隆不動產公司，看還有沒有附近的不動產

    。我是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的高金國聯繫，他是之前買賣房屋

    認識的業務。他跟我介紹時，表示附近還有系爭不動產在出

    售，我和他表示我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但價格沒有辦法談

    成，高金國就說可以爭取看看。最後會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

    成交，是因為高金國同事即蘇博銘談的價格比較低等語（本

    院卷第233至236頁），核與證人蘇博銘證稱：駱邦誠是我同

    事高金國的客戶，他提出新莊、三重一帶廠房的需求，希望

    我們公司幫忙尋找。我得知這個資訊後，就到系爭不動產按

    門鈴，表示有意仲介，並留下名片，後續也有拜訪幾次及書

    信連絡，之後是蔡建成回電給我，並簽委託書。荃壹公司最

    後不選擇透過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而是經由我們公司成交

    ，是因為被告沒有辦法接受原告談的價格，而我們公司積極

    與被告聯繫才談成等語（本院卷第238至240頁）相符，復與

    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105頁）勾稽吻合，是

    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述應屬可信。故依駱邦誠、蘇博銘

    前開所述及前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係因德隆不動產公司仲

    介蘇博銘與其聯繫委託銷售不動產事宜，之後才委由德隆不

    動產公司銷售系爭不動產，則被告辯稱因原告未尋得符合其

    開價之買方，始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等語，亦非無稽

    。

　⒌原告雖主張德隆不動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始與被告簽立

    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駱邦

    誠推薦系爭不動產，證人駱邦誠所為證述係偏袒被告之詞，

    惟不動產仲介業者本會掌握其業務區域有哪些不動產正銷售

    中，在得知銷售中不動產符合客戶尋找之條件後，為促成績

    效，縱使尚未取得委託，亦非無可能先向客戶介紹該不動產

    ，事後再向該不動產所有權人接洽，此由證人蘇博銘上開證

    述可明，是原告以此質疑證人駱邦誠偏袒被告，自非可採。

    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實據證明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述有

    何故意維護被告之情形，是其空言主張駱邦誠、蘇博銘證述

    不可信，自非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孫睿凌接

    待，且筌壹公司係製作停車廠設備之公司乙節，業經詹展權

    、蘇仲清告知被告，被告不可能不知買方為筌壹公司云云，

    惟詹展權及蘇仲清均證稱不曾也不會告知被告關於買方之姓

    名，避免私下交易，且原告自承曾多次帶同其他買方查看系

    爭不動產，則被告或孫睿凌是否僅因駱邦誠2次看屋即可得

    知買方之身分為筌壹公司，實非無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

    純屬主觀臆測，不足採信。

　⒎原告另主張於蘇博銘與蔡建成聯繫時，蘇博銘表示買方即筌

    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可見被告確知買方為筌壹公司，惟

    觀諸被告所提出之蘇博銘與蔡建成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

    （本院卷第105頁），可見蘇博銘係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

    繫上您，買方很開心」等語，並未提及買方為筌壹公司，佐

    以蘇博銘為此通訊軟體對話之前，已經先與蔡建成電話聯繫

    乙情，業經蘇博銘證述明確，則非無可能係蘇博銘之前以有

    潛在買方與被告接洽，之後蔡建成電話聯繫蘇博銘表示同意

    委託銷售，蘇博銘再回報與筌壹公司，並接洽雙方討論買賣

    事宜，是縱使蘇博銘向蔡建成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繫上您

    ，買方很開心」等語，亦不足以推斷被告知悉買方為筌壹公

    司。

　⒏原告再主張蔡建成謊稱係經由友人賣出系爭不動產，係因其

    意圖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隱瞞上情云云，惟蔡建成

    未如實相告被告係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乙節

    之原因多端，亦非無可能係被告不願指摘原告仲介不力，無

    法為其談成更低之價格，始含蓄表示經由友人介紹成交所致

    ，尚難以此推論被告係有意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不願

    告知實情；原告又主張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

    用遠低於應給付與原告之服務費，堪認被告有規避支付服務

    費之意圖，惟證人蘇博銘證稱：原本與被告約定4%之服務費

    ，但後來沒有收到4%，因為實際成交價格沒有達到被告設定

    的價格，所以以服務費折讓等語（本院卷第240頁），可見

    被告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約定之仲介服務費之計算方式，原與

    系爭銷售契約相同，均為成交價4%，僅因德隆不動產公司為

    促成交易，而願意折讓服務費，自不能以被告支付與德隆不

    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較低，遽謂被告係要規避支付服務費與

    原告。

　⒐準此，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係意圖規避支付仲介服務費與原

    告，始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而被告又係經由德

    隆不動產公司之居間始完成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則被告出賣

    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之行為，並未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

    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從而，原告依前開約

    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介服務費，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

    、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語涵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重簡字第1362號

原      告  永聯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錦麗  

訴訟代理人  朱政勳律師

            林志賢律師

            蔡昌霖律師

被      告  林利玲  



訴訟代理人  張智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原告為經營不動產仲介業務之公司（中信房屋新莊幸福加盟店）。又被告前於民國114年1月8日就其名下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之7房屋及其坐落基地（即新北市○○區○○段000○號建物及同區段411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不動產)委託原告自114年1月8日起至6月30日進行銷售，委託出售價格為新臺幣(下同)36,800,000元(嗣雙方同意更改為32,000,000元，下稱系爭銷售契約)，雙方簽訂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銷售契約書)，由受雇於原告之仲介人員即訴外人詹展權負責上開銷售業務，而詹展權與訴外人中央友聯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即中信房屋中央加盟店，下稱中央店）進行合作共同銷售系爭不動產，嗣中央店之仲介人員即訴外人蘇仲清於於114年2月6日下午3時，帶同訴外人筌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筌壹公司)之監察人即訴外人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現況，蘇仲清復於同年2月25日上午11時，再帶同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現場查看屋況第二次，駱邦誠遂於同2月26日代表筌壹公司下斡旋金，但被告與筌壹公司對於系爭不動產價格差距甚鉅，經詹展權及蘇仲清來回搓合，最後被告與駱邦誠同意於同3月18日見面詳談買賣條件，不料在同年3月17日，原告接獲不知名人士來電稱系爭不動產恐有凶宅疑慮，詹展權及蘇仲清基於仲介調查及告知義務，先與被告之子即蔡建成了解情形並告知駱邦成系爭不動產雖曾發生事故，但尚非達凶宅情形，駱邦誠表示取消上開會面，詹展權即電話聯繫蔡建成取消面談，嗣駱邦誠於同年3月19日通知原告因凶宅疑慮拒絕購買系爭不動產，隨後蔡建成於同年3月23日來電告知系爭不動產已經被告友人介紹賣出，雙方遂終止系爭銷售契約。然而，原告於同年7月間赫然發現被告係於同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售與筌壹公司，可見被告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而私下交易。

　㈡被告上開行為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即筌壹公司私下成交，且被告在提前終止系爭銷售契約後之3個月內與原告曾媒介交易之筌壹公司完成交易，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原告自得以銷售總價百分之6，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1,920,000元(計算式：32,000,000元×6％＝1,920,000元)。退步言之，縱使原告無法請求上開違約金，但被告與筌壹公司於114年3月21日完成系爭不動產買賣交易，符合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及第4款之約定，視同原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原告自得依據前開約定向被告收取仲介服務報酬，其數額以兩造約定之銷售總價金32,000,000元之百分之4計算，故被告應給付原告仲介服務費為1,280,000元(計算式：32,000,000元×4％＝1,280,000元)。為此，乃先位依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備位依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仲介服務費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對被告陳述之意見：

　　被告雖辯稱不知筌壹公司為原告曾介紹之買方，惟：

　⒈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訴外人即被告兒媳孫睿凌接待，且詹展權、蘇仲清曾告知被告筌壹公司資訊，又依證人詹展權到庭之證述，可知被告確實知道原告帶看之買方為筌壹公司，被告辯稱不知買方身分云云，實屬無稽。

　⒉依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被告與其委託之德隆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蘇博銘初次聯繫時，蘇博銘表示買方即筌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足證被告明知買方為筌壹公司，且該對話並無被告與蘇博銘討論至系爭不動產看屋之對話，若非原告先前帶同駱邦誠前往看屋2次，筌壹公司豈會隨即決定購買系爭房屋，是筌壹公司確為原告覓得之潛在買方。

　⒊系爭銷售契約並非專約，倘被告係經由其他仲介賣出系爭不動產，大可如實相告，被告之子蔡建成卻謊係經由被告之朋友介紹賣出，足見其私下成交係為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

　⒋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僅600,000元，遠低於被告依系爭銷售契約應支付與原告之服務費1,280,000元，益徵被告確有規避支付服務費與原告之意圖。

　⒌依據證人駱邦誠證述：第一次看系爭房屋時，是孫睿凌幫我及仲介開門，114年3月21日簽訂買賣契約時，我、蘇博銘、蔡建成及孫睿凌都有在場等語，可知駱邦誠由蘇仲清帶看時，早已認識孫睿凌，且帶看、簽約時孫睿凌均在場，被告不可能不知荃壹公司係原告帶看之客戶。

　⒍至證人駱邦誠雖又證稱：蘇仲清沒有將荃壹公司介紹與被告或其家人。訴外人即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高國金向我表示其可仲介系爭不動產，我回應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但價格無法談成，高國金遂表示可以爭取看看等語，然德隆不動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時始聯繫蔡建成，並於同日與被告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駱邦誠推薦系爭不動產，是證人駱邦誠此部分證述應係偏袒被告之詞，不足採信。另證人蘇博銘固證述被告所提出之錄音譯文內容為正確，然此部分證述與蔡建成取得聯繫之時間及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不符，且其僅簡單瀏覽該譯文即可辨識為其與蔡建成間之對話，顯係偏袒被告且臨訟杜撰之詞，證詞不足採信。

二、被告則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所謂私下成交應限縮於不動產仲介業者已促成買賣雙方達成契約意思合致，且非透過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成交之情形。而系爭銷售契約僅為「一般委託」而非「專任委託」，且原告遲未尋得符合被告開價之買方，被告遂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始因德隆不動產公司之居間而尋得買方並成交，是被告係透過其他不動產仲介業者成交系爭不動產；又依證人詹展權、駱邦誠之證述，可知原告並未促成被告與荃壹公司達成買賣之意思合致，非屬私下成交；再者，原告從未告知潛在買方之姓名，被告亦不知最終成交之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屋況之人，此由證人詹展權、蘇仲清之證述均可證，是被告無規避服務費之意圖。至被告給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服務費固低於系爭銷售契約之約定，然此因德隆不動產公司為促成交易而自願降低服務費為2%，並非被告所要求，不能以此推斷被告與德隆不動產公司合謀，並認被告係要規避服務費。從而，被告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與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3項約定不符，原告自不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服務費或違約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於114年1月8日委託原告銷售系爭不動產，委託銷售價格為36,800,000元（嗣雙方同意更改為32,000,000元），並簽立系爭銷售契約書；原告曾2次帶同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嗣被告於114年3月21日將系爭不動產出售與荃壹公司，兩造另於114年3月23日合意終止系爭銷售契約等事實，業據提出系爭銷售契約書影本、系爭不動產謄本、駱邦誠名片、荃壹公司商工登記資料、確認書、附停止條件定金（斡旋金）委託書、原告職員與駱邦誠、蔡建成之對話紀錄、系爭不動產實價登錄查詢結果等件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原告另主張被告意圖規避仲介服務費，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符合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要件，原告得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介服務費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則本件爭點厥為：被告有無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茲析述如下：

　⒈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421號裁判意旨參照）。次按媒介居間人固以契約因其媒介而成立時為限，始得請求報酬，但委託人為避免報酬之支付，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由自己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依誠實信用原則，仍應支付報酬」（最高法院58年度台上字第2929號判例要旨）。反之，如委託人非為避免報酬之支付，亦非故意拒絕訂立該媒介就緒之契約，而再與相對人訂立同一內容之契約者，即應解釋為無須支付報酬。

　⒉查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約定：「買賣成交者，乙方（指原告）得向甲方（指被告）收取服務報酬，其數額為實際成交價之百分之四（最高不得超過中央主管機關之約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視為乙方已完成仲介之義務，甲方仍應支付第一項約定之服務報酬予乙方（二）甲方與乙方覓得之買方私下成交者。（四）甲方提前終止本契約或委託期間屆滿後三個月內與乙方所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成交者，但經其他不動產仲介業之謀介而成交者，不在此限。前項（二）至（四）情形，甲方應另支付乙方按本契約書約定之銷售總價百分之六計算之違約金。」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約定被告如與原告覓得之買方私下交易者或與原告所曾謀介交易之人或其配偶、三親等內親屬於一定期間內成交者，視為原告已完成仲介之義務之定型化契約條款，觀其目的，係在於防止被告藉由原告取得買方之資訊，私下逕與買方就系爭不動產進行買賣，以此不正當之手法，規避其給付服務報酬義務之情事，反之，倘被告無此意圖，應認即與前開約定之要件不符。

　⒊經查，證人詹展權證稱：在仲介時，因為擔心買賣雙方私下聯繫，我們不會明確把買方的資料告知賣方等語（本院卷第188頁），證人蘇仲清證稱：我沒有把駱邦誠下斡旋及斡旋金額等事告知賣方，但我有告訴詹展權，我不知道詹展權有無轉告賣方。在第一次帶看屋時，我有向孫睿凌提及買方是停車場設備維修業者，但沒有提到駱邦誠完整姓名及荃壹公司名稱等語（本院卷第194、195頁），證人駱邦誠證稱：蘇仲清帶看系爭不動產時，沒有將我的姓名或荃壹公司的名稱介紹給被告或其家人。在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成交系爭不動產前，我或荃壹公司沒有與被告私下聯絡過，完全不認識對方等語（本院卷第233頁），證人蘇博銘證稱：在我與被告接洽後直到簽約前，我都沒有告知買方為荃壹公司，是成交簽約當天才告訴被告，我也不曾將荃壹公司已透過原告查看系爭房屋現況之事告知被告等語（本院卷第239、240頁），可見原告確未告知被告潛在買方之身分資訊，在成交系爭不動產前，駱邦誠或荃壹公司也未與被告私下聯繫，德隆不動產公司於成交之前，也沒有提及買方為荃壹公司，則被告辯稱其不知荃壹公司為原告曾帶看之買方乙情，尚非無稽。

　⒋證人駱邦誠復證稱：我總共查看過系爭不動產2次，都是蘇仲清帶看。我有請他幫忙談價格，他說可以和屋主談看看，但之後蘇仲清說沒有辦法談成我們要的價格，所以我們就找另外的仲介也就是德隆不動產公司，看還有沒有附近的不動產。我是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的高金國聯繫，他是之前買賣房屋認識的業務。他跟我介紹時，表示附近還有系爭不動產在出售，我和他表示我已經看過系爭不動產，但價格沒有辦法談成，高金國就說可以爭取看看。最後會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成交，是因為高金國同事即蘇博銘談的價格比較低等語（本院卷第233至236頁），核與證人蘇博銘證稱：駱邦誠是我同事高金國的客戶，他提出新莊、三重一帶廠房的需求，希望我們公司幫忙尋找。我得知這個資訊後，就到系爭不動產按門鈴，表示有意仲介，並留下名片，後續也有拜訪幾次及書信連絡，之後是蔡建成回電給我，並簽委託書。荃壹公司最後不選擇透過原告購買系爭不動產，而是經由我們公司成交，是因為被告沒有辦法接受原告談的價格，而我們公司積極與被告聯繫才談成等語（本院卷第238至240頁）相符，復與被告提出之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105頁）勾稽吻合，是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述應屬可信。故依駱邦誠、蘇博銘前開所述及前開對話紀錄，可知被告係因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蘇博銘與其聯繫委託銷售不動產事宜，之後才委由德隆不動產公司銷售系爭不動產，則被告辯稱因原告未尋得符合其開價之買方，始另委託德隆不動產公司仲介等語，亦非無稽。

　⒌原告雖主張德隆不動產公司係於114年3月17日始與被告簽立委託銷售契約，於此之前德隆不動產公司不可能向證人駱邦誠推薦系爭不動產，證人駱邦誠所為證述係偏袒被告之詞，惟不動產仲介業者本會掌握其業務區域有哪些不動產正銷售中，在得知銷售中不動產符合客戶尋找之條件後，為促成績效，縱使尚未取得委託，亦非無可能先向客戶介紹該不動產，事後再向該不動產所有權人接洽，此由證人蘇博銘上開證述可明，是原告以此質疑證人駱邦誠偏袒被告，自非可採。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實據證明證人駱邦誠、蘇博銘之證述有何故意維護被告之情形，是其空言主張駱邦誠、蘇博銘證述不可信，自非可採。

　⒍原告又主張駱邦誠至系爭不動產查看屋況2次，均由孫睿凌接待，且筌壹公司係製作停車廠設備之公司乙節，業經詹展權、蘇仲清告知被告，被告不可能不知買方為筌壹公司云云，惟詹展權及蘇仲清均證稱不曾也不會告知被告關於買方之姓名，避免私下交易，且原告自承曾多次帶同其他買方查看系爭不動產，則被告或孫睿凌是否僅因駱邦誠2次看屋即可得知買方之身分為筌壹公司，實非無疑，故原告此部分主張，純屬主觀臆測，不足採信。

　⒎原告另主張於蘇博銘與蔡建成聯繫時，蘇博銘表示買方即筌壹公司稱有聯繫上被告，可見被告確知買方為筌壹公司，惟觀諸被告所提出之蘇博銘與蔡建成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第105頁），可見蘇博銘係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繫上您，買方很開心」等語，並未提及買方為筌壹公司，佐以蘇博銘為此通訊軟體對話之前，已經先與蔡建成電話聯繫乙情，業經蘇博銘證述明確，則非無可能係蘇博銘之前以有潛在買方與被告接洽，之後蔡建成電話聯繫蘇博銘表示同意委託銷售，蘇博銘再回報與筌壹公司，並接洽雙方討論買賣事宜，是縱使蘇博銘向蔡建成稱「剛剛跟買方說有聯繫上您，買方很開心」等語，亦不足以推斷被告知悉買方為筌壹公司。

　⒏原告再主張蔡建成謊稱係經由友人賣出系爭不動產，係因其意圖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隱瞞上情云云，惟蔡建成未如實相告被告係透過德隆不動產公司出售系爭不動產乙節之原因多端，亦非無可能係被告不願指摘原告仲介不力，無法為其談成更低之價格，始含蓄表示經由友人介紹成交所致，尚難以此推論被告係有意規避支付原告仲介服務費才不願告知實情；原告又主張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遠低於應給付與原告之服務費，堪認被告有規避支付服務費之意圖，惟證人蘇博銘證稱：原本與被告約定4%之服務費，但後來沒有收到4%，因為實際成交價格沒有達到被告設定的價格，所以以服務費折讓等語（本院卷第240頁），可見被告與德隆不動產公司約定之仲介服務費之計算方式，原與系爭銷售契約相同，均為成交價4%，僅因德隆不動產公司為促成交易，而願意折讓服務費，自不能以被告支付與德隆不動產公司之仲介費用較低，遽謂被告係要規避支付服務費與原告。

　⒐準此，原告既不能證明被告係意圖規避支付仲介服務費與原告，始私下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而被告又係經由德隆不動產公司之居間始完成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則被告出賣系爭不動產與荃壹公司之行為，並未違反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從而，原告依前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違約金或仲介服務費，自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據系爭銷售契約第6條第2項第2款、第4款、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92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三重簡易庭

　　　　　　　　　　　　　　法　官　郭鍵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林語涵　 　　

　 





